
《开江双飞温泉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开江县飞云地热矿区生态修复方案报告表》

评审意见

该《方案》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矿区生态修复方

案编制指南 (临时)》《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规范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土地复垦方案编报和审查工作的通知》 川自然资发 (2023) 358号等的

相关要求，内容完整，能够反映矿区生态修复有关情况

2026年2月 13 日，达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有关专家对《开

江双飞温泉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开江县飞云地热矿区生态修复方案报

告表》 (以下简称《方案》 )进行了评审，专家组在审阅《方案》、 相关

附件和汇报材料后，提出了详细修改意见，编制单位对《方案》修改完

善后，专家组对照修改意见再次对《方案》 及相关附件进行了审阅、 复

核，经讨论，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

《方案》设定的生态修复目标、 方向、 工程布局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和用途管制要求； 地质环境破坏、 土地损毁、 植被损毁等矿区生态破坏

预测及生态修复可行性分析科学合理；矿区生态修复技术措施与工程等

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矿区生态修复工程布局、技术措施、时序安排、

经费概算和保障措施合理可行 。

专家组同意通过评审 。

附件： 1.评审专家组名单

2.修改对照表

专家组长：


















